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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法公开是相关主体依据一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将立法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向社会公布
，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提高立法质量的一项立法理念和制度。
立法公开制度作为立法机关议事公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一个国家的立法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
标，是随着现代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它在国外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首创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被世界上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普遍
接受，并已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展的普遍潮流。
立法公开在我国的实施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公布的是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并组织了规模空
前的大讨论。
但其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国家法制建设遭受重创，立法公开的推行也一度搁置。
直到1982年，劫后重生的中国制定第四部宪法时，立法公开之门才重新开启。
在此后近30年期间，我国立法公开的推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已成为我国立法史上光辉的一页，如在
法律文本公布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制度化；在草案公开征集意见方面基本实现了常规化；在公开途径
方面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和多元化等。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前立法公开的运行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公开范围狭窄、公开意识不强、反馈机
制缺乏等，这些问题如何有效解决是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认真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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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立法解释的公开　　一般而言，立法解释是指相关机关对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条文含义的界定
或适用说明。
“据统计，原来世界上有近30个国家有立法解释制度，前苏联、东欧等国家体制改变后，现在仍有
近20个国家有立法解释制度。
”当前我国关于立法解释的界定大多从解释的主体出发，因此，立法解释的含义由于解释主体的范围
不同也存在多种观点。
狭义的立法解释是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制定的法律进行的解释；中义的立法
解释是指有权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关的常设机关对法律、法规所作的解释；
广义的立法解释是指国家机关为更好地适用法而对制定法作出的具有立法意义的解释，因此不论立法
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只要其解释具有立法意义，都属于立法解释的范畴。
立法解释是法的完善阶段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补充修改法律的重要手段，通过立法解释不仅可以使
抽象的法律条文明确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还可以弥补法律漏洞和更新法律的含义。
　　本文所阐述的立法解释，属于第二种情况，即立法机关对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相关内容的解释。
在我国立法解释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对其本身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作的解释。
如《立法法》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
解释”；2001年《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3条规定：“规章解释权属于规章制定机关”。
二是有关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所作的解释。
如《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
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凡属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
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
三是有关国家机关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解释。
如2004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30条规定：“本办法由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也就是说，立法解释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也包括所有立法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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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加强立法公开的研究应成为立法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和使命，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立法实践的的要求，
也是丰富和发展立法学科理论体系的要求。
李店标编著的《立法公开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立法公开展开探讨。
立足于为我国民主立法的顺利推进献计献策，并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当然，书中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求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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